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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秘书的职责

《议事规则》载明，立法会秘书负责履行下列
各项职责：

-	 就有关立法会程序的一切事宜，向立法会 
	 主席提供意见；

- 制备立法会会议及全体委员会会议的纪
要；

-	 按日拟备立法会议程事项登记册，列出已 
	 作预告的一切有待处理事项；

-	 根据立法会主席的指示，为每次立法会会 
	 议拟备议程，列出该次会议需要处理的事 
	 项；

-	 保管表决结果、纪录、法案及其他呈交立 
	 法会的文件；
- 在文件或纪录存在25年内进行覆检，以
	 确定应否将可提供该文件或纪录以供
	 查阅的时间提早，以及根据查阅立法机关
	 文件及纪录事宜委员会所制订的任何
	 指引，拒绝提供某份文件或纪录以供查阅；

-	 根据立法会主席的指示，制备立法会及全 
	 体委员会所有会议的会议过程正式纪 
	 录；及

-	 为立法会每一个委员会及小组委员会提供 
	 一名秘书。

“立法会小百科”只为供一般参阅而编制，并非法律或其他专业意见，任何人士不应以该“立法会小百科”作为上述意见。立法会行政管理委员会 
（“行政管理委员会”）已尽量在“立法会小百科”提供准确资料，惟行政管理委员会及其雇员并不保证所述资料绝对准确及完整，对由此导致任何损失
或损害概不负责。“立法会小百科”的版权由行政管理委员会所拥有。行政管理委员会准许任何人士复制“立法会小百科”作非商业用途，惟有关复制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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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事规则》（“《议事规则》”），立法会秘书指
根据《立法会行政管理委员会条例》（第443章）第15（1）条委任的立法会秘
书处秘书长。根据《立法会条例》（第542章）第3（1）条，立法会秘书包括
任何获委任在立法会秘书缺勤期间或在立法会秘书职位悬空期间署理该职位的
人。此外，《议事规则》订明，立法会秘书包括立法会秘书处副秘书长及任何
助理秘书长。

在立法会会议进行期间，立法会秘书坐在立法会主席左边的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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